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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08        证券简称：沧州明珠         公告编号：2023-010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近日接到控股股东河北

沧州东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塑集团”）函告，获悉东塑集团将所

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股份质押业务，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或第

一大股

东及其

一致行

动人 

本次质押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质押 

起始日 

质押 

到期日 
期限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东塑集团 是 

7,200,000 1.84% 0.43% 否 否 
2023 年 2

月 22 日 

2025年 2月

12 日 

 

两年 

沧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桥西支行 

补充流 

动资金 

28,800,000 7.37% 1.72% 否 否 
2023 年 2

月 22 日 

2025年 2月

12 日 

 

两年 

沧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南湖支行 

补充流 

动资金 

合计 -- 36,000,000 9.21% 2.15% -- -- -- -- 
 

-- -- 

2、本次质押后累计质押情况 

本次质押后，东塑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前质

押股份数量

（股）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占已

质押

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未

质押

股份

比例 

东塑集团 390,747,803 23.36% 188,490,000 224,490,000 57.45% 13.42% 224,490,000 100% 0 0.00% 

于立辉 11,847,222 0.71% 0 0 0.00% 0.00% 0 0.00% 0 0.00% 

赵明 388,100 0.02% 0 0 0.00% 0.00% 0 0.00%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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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402,983,125 24.09% 188,490,000 224,490,000 55.71% 13.42% 224,490,000 100% 0 0.00% 

注：东塑集团该持股数量不包含东塑集团于 2022 年 12 月 1 日出借给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的 680 万

股股份，该部分出借股份出借期间不登记在东塑集团名下，但所有权未发生转移。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融资不用于满足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到期（含

本次质押业务）的质押股份数量为 116,490,000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比例

28.91%，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6.96%，对应融资余额为 27,000 万元。公司控股股

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一年内到期（含本次质押业务）的质押股份数量为

116,490,0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比例 28.91%，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6.96%，对

应融资余额为 27,000 万元。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状况良好，具备

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由此产生的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还款资金来源为其

自有或自筹资金； 

3、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

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4、本次股份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产生实质性影响；

本次股份质押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履行。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东塑集团所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或被强制平仓的风

险，东塑集团具备履约能力，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后续若出现平仓风险，

东塑集团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追加保证金等措施应对上述风险，其质

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变更。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股份质押情况及质押风

险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持股 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名单； 

3、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2月 24日 


